
关于修改《宜昌市城市建设档案管理办法》的
几   点   说   明

一、起草背景及过程
城建档案是城市可持续发展的宝贵资源，也是城市建设和管理的重要依据。1982年，宜昌市城市建设档案馆成立，对全市城建档案实施集中管理。1990年，《宜昌市城市建设档案管理办法》（以下简称《办法》）颁布，2012年在此基础上进行修改并以“宜府规[2012]1号”文印发实施。2016年12月31日，该《办法》有效期届满。宜昌市政府法制办于2017年7月17日组织召开了全市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清理专题工作会议，宣布该《办法》废止。
近年来，随着城市建设的发展和城建档案事业的推进，宜昌市城建档案管理中出现一些新的问题，如建设工程档案的编制和收集不完整、不准确；城建档案执法力度有限；城建档案信息化、电子化滞后，等等。上述问题需要制定新的《办法》予以解决。
2018年年初，《办法》被市政府列为规章的正式项目。根据宜昌市人民政府的立法工作安排，宜昌市城市建设档案馆启动《办法》起草工作，成立起草领导小组，在深入调研的基础上，根据我市城市建设发展的趋势和城建档案管理的现状，并借鉴其他城市先进经验，对原2012年《办法》条款进行了修改并形成《办法》征求意见稿，经过广泛征求意见，最终形成较为成熟的《办法》送审稿。于2019年 月将此稿报市法制办审查。
二、主要修改内容
1、体系修改
新起草的《办法》将内容体系改为分章论述，共设五章，使行文脉络更为清晰。
2、增加城建档案事业经费保障内容
随着机构体制改革的深入，相关收费项目的取消，城建档案事业经费来源出现困难。为了保障城建档案工作的正常开展，《办法》明确：“城建档案管理所需经费纳入本级财政预算。”
3、增加城建档案机构职责内容
《办法》细化了城建档案管理体制的论述，在第六条中详细列出了城建档案管理机构相关职责。
4、明确工程档案报送责任
针对目前建设工程档案管理工作实践中出现的工程档案编制和收集不完整、不准确的典型问题，《办法》第十一条规定“建设工程档案由建设单位负责收集、整理、移交”，建设单位“对建设工程档案的真实性、完整性和准确性负责”。由此进一步明确了工程档案的报送责任。
5、提高电子档案管理要求
《办法》明确了推进城建档案电子化的目标，并在第七条、第十八条、第二十五条分别规定了城建档案电子化管理的具体内容。另外为保证电子档案的安全，《办法》第二十五条还提出了异地异质备份要求。
6、细化违规处罚条款
《办法》第三十四条规定，建设工程竣工验收后，建设单位未按照规定向城建档案管理机构移交建设工程档案的，由住房城建行政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并依照《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的规定给予罚款的行政处罚。同时《办法》第三十五条、第三十六条还规定，违反本办法规定的其他行为，如损毁、丢失、涂改、伪造、擅自销毁城建档案的，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湖北省档案工作条例》等法律、法规进行处理。
7、变更建设工程档案验收模式
为贯彻落实《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全面开展工程建设项目审批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国办发[2019]11号）文件精神，结合《宜昌市工程建设项目联合验收暂行办法》，在《办法》第十三条关于工程档案验收问题上，将原《办法》中建设工程档案专项验收更改为联合验收，并进行了说明。
三、相关建议
现将《办法》提请市政府常务会研究，待审议通过后建议以市政府办公室名义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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